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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各区、县（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建设局，高新区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规划建设局，先导区

项目建设部， 在长各建设单位、

施工企业：

为建立建筑行业以参加工伤

保险为主、 意外伤害保险为补充

的综合保险体系， 进一步推进建

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参加工伤保

险工作， 切实保障建筑施工企业

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根据国务

院《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375 号）、 原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湖南省建设厅《关于做好建

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劳社政字

〔2007〕4 号）及长沙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长沙市统筹城乡就业和

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 现就参加工伤保险的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

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轨道交通

等工程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均

应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包括事

实劳动关系） 的施工现场内所有

务工人员（含农民工，派往项目的

管理人员除外）缴纳工伤保险费。

务工人员个人不缴费。

二、 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

工伤保险费以工程项目为单位缴

纳， 并以总承包单位和工程项目

为名称办理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的

相关事宜。 总承包工程中的专业

分包或劳务分包的务工人员工伤

保险费的缴纳由总承包单位负

责。

三、 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控

制价编（审）、投标报价、工程预

（结）算，其工伤保险费应按工程

造价中人工费的 0.9%（建筑行业

工伤保险费率）单独列项计取。 任

何单位不得优惠。

四、 工程项目缴纳务工人员

工伤保险费按工程合同造价中的

人工费乘以建筑行业 0.9%的工伤

保险费率 ;�工程合同造价中人工

费不明确的， 按工程合同总造价

乘以 15%计算人工费， 再乘以

0.9%（建筑行业工伤保险费率）。

务工人员中如有与施工企业建立

了稳定劳动关系， 并已参加了工

伤保险的， 由建筑施工企业向工

伤保险经办机构申报， 工伤保险

经办机构审核后， 将其工伤保险

费从工程项目的工伤保险费总额

中减去。

五、 建筑施工企业缴纳工伤

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 工伤保险

经办机构应凭建筑工程安监部门

安全施工统计报表或安全情况证

明及工伤保险收支情况， 对上年

度未发生工伤事故的建筑施工企

业， 其当年新开工工程项目的工

伤保险缴费费率下调到 0.8%；对

连续两年以上（含两年）未发生工

伤事故的建筑施工企业， 其当年

新开工工程项目的工伤保险缴费

费率下调到 0.5%。

六、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长

沙市建筑从业人员实行智能 IC

卡管理， 并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提供查询端口。 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应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

务工人员智能卡信息作为工伤保

险待遇支付的依据。

七、建设工程项目工伤保险期

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含工程竣

工后责任保修期）。 建筑施工企业

应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7

日内， 将有关责任保修期的合同

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备案， 其工

伤保险期限顺延至保修期止。

八、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

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指

导和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做好参加

工伤保险的工作。 建筑施工企业

办理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后，工

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出具其参

保证明。 从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建筑施工

许可证时， 对所有新建项目均应

查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开具的工

伤保险参保证明。

九、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部门

在审发安全生产许可证时， 应将

参加工伤保险作为建筑施工企业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必备条件

之一。 建筑施工企业新开工的建

设工程项目未为务工人员办理工

伤保险的， 视为该企业不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应通知安全生产许可证

管理部门， 由安全生产许可证管

理部门按规定处理。

十、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参

加工伤保险和工伤认定实行属地

管理的原则。 务工人员因工作原

因遭受事故伤害的，应于 48 小时

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

告。发生重大伤害事故的，应于 24

小时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并

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 日内向工

程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建筑施工企业未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 工伤务工人员或者其直系

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

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起 1 年内， 可以直接向工程

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建筑施工企业未在规定时限

内申请工伤认定的， 从事故发生

之日起到申请工伤认定之日止所

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建筑施

工企业负担。

十一、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

发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

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

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

鉴定由建筑施工企业、 工伤务工

人员或直系亲属向长沙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十二、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按照《工伤

保险条例》和省、市有关规定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伤亡的务工人员

可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建筑

施工意外伤害保险待遇， 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务工人员工伤保险待遇涉及

本人工资的， 统一以全市计发社

会保险待遇的工资基数作为取值

标准。

十三、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

治疗工伤应在工伤保险协议医疗

机构就医， 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

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 经工伤保

险经办机构确认， 务工人员治疗

工伤的费用， 可在工伤保险协议

医疗机构挂账， 由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与协议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非协议医疗机构不实行挂账处

理。

十四、 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

员工伤保险待遇原则上由工伤保

险经办机构直接支付到工伤人员

的银行帐户。 建筑施工企业已经

垫付的相关费用， 凭相关资料到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

十五、针对建筑行业务工人员

流动性大、工期不一等特点，为保

障务工人员及时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设立快捷处理通道。 工伤认

定、 劳动能力鉴定原则上分别在

受理申请后 30日内完成。

对务工人员发生轻伤事故

的，经工伤务工人员本人同意，项

目负责人认可， 可按简易程序直

接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报

销医疗费用。

十六、一级至四级伤残务工人

员，经本人申请，可以一次性领取

工伤保险长期待遇。 因工死亡务

工人员供养亲属符合享受供养亲

属抚恤金条件的， 经供养亲属本

人（或法定监护人）申请，可以一

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 申请

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和

供养亲属抚恤金的， 须同工伤保

险经办机构签定协议， 终止工伤

保险关系。

十七、五级至十级或未达到伤

残等级的工伤务工人员， 在建设

工程项目工伤保险期满后仍在进

行前期治疗的， 继续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医疗费， 直至停工留薪

期满为止，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十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对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和待遇支付情况实施监督和检

查， 对未按本通知规定参加工伤

保险或未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企业依法进行查处。 未参加

工伤保险的工程项目， 其务工人

员发生工伤的， 由建筑施工企业

按规定支付相关费用。

十九、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针

对建筑行业用工的特殊性， 切实

做好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的服务和协调工作， 定期交流和

通报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和相关收支情况。 建立工伤预防

机制， 按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

列支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工伤预

防。 努力研究和探索工伤保险和

意外伤害险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

有效办法和措施， 减轻企业经济

负担， 确保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

落实。

二十、水利、电力、交通工程等

施工企业参照执行。

二十一、本通知从九月一日起

施行。

附件：1、工伤保险参保缴费

2、工伤保险待遇申报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工伤保险参保缴费

一、工程项目参保缴费

（一）企业申报

1、报送资料：①建筑施工企业

营业执照；②组织机构代码证；③

《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参保登

记表》（一式 3份）； ④招投标中标

标书（通知书） 或工程施工合同

（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地点：市区内工程项目

由建筑施工企业到市工伤保险经

办机构办理，县（市）内工程项目

由建筑施工企业到县（市）工伤保

险经办机构办理。

（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受理

1、确定缴费金额：根据工程合

同造价的人工费、 建筑施工企业

的缴费费率核定工程项目的工伤

保险缴费金额，开具《建筑施工企

业工伤保险缴费通知单》。

2、企业缴费方式：建筑施工企

业持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开具的

《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缴费通

知单》到银行缴费。

3、出具证明：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凭建筑施工企业银行缴费回

单，开具《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

参保证明》。

二、办理施工许可证

建筑施工企业持《建筑施工企

业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附件二：

工伤保险待遇申报

一、事故报告

务工人员在工程项目施工场

地受到事故伤害后， 建筑施工企

业应在 48 小时内向工伤保险经

办机构电话报告。 重大事故应在

24 小时之内同时向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 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电话报

告，并在 7日内报送书面报告。 书

面报告报送方式：网上申报、电子

邮件、传真、直接送达。

二、申请工伤认定

（一）申请时限

务工人员发生事故伤害或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建筑施

工企业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

日起 30 日内， 向工程项目所在

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建筑施工

企业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务

工人员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

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

内，可以直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务工人员发生轻伤事故的，可

以通过简易程序直接向工伤保险

经办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待遇，不

必申请工伤认定。

（二）应提供的资料

①《长沙市建筑企业务工人员

工伤认定申请表》；②与建筑施工

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③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

书）；④受伤害务工人员身份证复

印件。

（三）事故调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接

到事故报告后， 对事故进行调查

核实， 重大伤害事故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

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

三、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一）务工人员发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

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

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由建筑施工企业为工伤人员

向长沙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提出。

（二）应提供的资料

①《长沙市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表》；②工伤认定决定书；③工伤

医疗相关资料；④身份证复印件。

四、申报工伤保险待遇

（一）应提供的资料

1、因工受伤：①《长沙市建筑

施工企业务工人员工伤认定申请

表》（原件）；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原件）；③身份证复印件；④病历

资料、 医疗费原始发票和住院费

用清单。

2、因工死亡：①工伤认定决定

书； ②死亡证明； ③身份证复印

件。

若有供养亲属，还应提供《供

养抚恤金申请表》、供养亲属身份

证明、供养关系证明。

（二）轻伤简易处理程序

务工人员在伤害事故发生时

已参加工伤保险， 并符合应当认

定或视同工伤情形规定， 且所受

伤害程度轻微， 达不到伤残等级

评定标准， 治疗终结后其医疗费

用总额在 2000元及以下的， 建筑

施工企业按规定填写《建筑施工

企业务工人员轻伤事故简易处理

申请表》，经工伤务工人员本人同

意，项目负责人认可，可直接到工

伤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医疗

费用， 无需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

能力鉴定。

已按简易程序处理的，由于

伤情发生变化可能达到伤残等

级标准或医疗费用总额超过

2000 元的，建筑施工企业或工伤

务工人员应及时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应按规定支付相应的工伤保

险待遇。

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84907899（参保缴费）

84426844（事故报告、待遇申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84907927（事故报告、工伤认定申请）

市劳动能力鉴定部门：

84907927（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88665929（办理施工许可证）

浏阳市工伤保险中心：83655865

宁乡县工伤保险中心：88981047

望城县工伤保险中心：88062002

长沙县工伤保险中心：84079925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

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